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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限  

 
 

本声明旨在详述香港科技园(深圳)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园（深圳）”、“我们”或“本公司”

）  如何收集、使用、管理及保障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定义如下）和其他信息（统称“

数据”）。 

 

本声明中的“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

各种信息，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除外，包含您的姓名、电话号码、公司/个人的电邮地址、办

公地址、公司名称、电邮联络详情以及您访问本公司网站的日志信息例如您的IP地址、来源网

站URL、操作系统、访问时间、传输的数据量等。 

我们可能就以下情况，或与以下情况相关的事宜而收集您的个人信息： 
 

(i)  就参与任何活动、会议、募资及鼓励计划，以及任何香港科技园（深圳）不时举办的

各类活动所提交的申请； 

(ii) 使用及/或租用任何香港科技园（深圳）设施和场所及/或使用各类本公司服务，以及

一切相关的行政工作； 

(iii) 接收有关香港科技园（深圳）及/或其伙伴的通讯及任何其他新闻或资讯，其内容涉

及教育、社会服务、科技及相关业务、活动及会议邀约（统称“活动”）；或 

(iv) 就您访问或浏览本公司网站提供的内容。 

 
 

1.1 香港科技园（深圳）在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共享、披露、删除您的个人信息

时，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护您的个人

信息。 

 
 

2.1 我们您将收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用途： 
 

(a) 核实您的身份； 

(b) 处理您就相关活动提出的申请，包括核实您是否符合获取活动的资格； 

(c) 不时评估及评核您参与香港科技园（深圳）各类募资及鼓励计划的合规性，包括各项

培育计划； 

(d) 评估及评核您在相关的租约下的合规性； 

(e) 启动及/或更新您已参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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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推广和促销活动，包括向您发送通告及/或一般优惠更新信息，及/或就我们提供的活

动和其他产品以及我们的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其他产品及/或服务相关的推广； 

(g) 进行研究或分析以改进和优化我们提供的服务或活动； 

(h) 就业务营运及/或规划目的而进行的调查和促销、推广、行为评分； 

(i) 市场营销： 

(i) 香港科技园（深圳）主办的会议和活动； 

(ii) 香港科技园（深圳）可能提供的设施和场所； 

(iii)  我们的业务伙伴及/或商业协会及/或专业及行业组织不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 

“营销直销”）。 

(j) 处理我们提供的服务或活动收费和租务相关的任何付款及帐单； 

(k) 保障本公司网站的安全稳定运行及优化网站功能； 

(l)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境外适用的政府机构、法院、执法及/或监管机构可能要求

的适用法律；和 

(m) 我们在其他相关个人信息收集声明内列举的任何特定的由香港科技园（深圳）提供的

服务或活动的任何特定目的。 

 

2.2  香港科技园（深圳）只会在您知情并获得您明确的同意或在满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情

形时下，才会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本公司基于以上用途可能需要您提供附加信息。请注意，基

于您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您有权随时撤回同意，例如您随时可以选择不参与营销

直销活动，您撤回同意的，不影响撤回前基于您的同意已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效力。 

 

2.3  您充分知晓，以下情形中，我们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无需征得您的授权同意： 

 

(a)为订立、履行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b)为我们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 

(c)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您或他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d)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e) 依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您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f)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1  若您采用我们提供的服务或活动，香港科技园（深圳）在适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可

能将您的个人信息向如下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披露： 

 

(a)  任何向香港科技园（深圳）提供与其业务营运及活动有关的行政、招标、物业管理、

电讯、电脑或其他服务的代理人、承办商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b) 任何对香港科技园（深圳）负有保密责任并已承诺对该等资料保密的人士； 

(c) 任何政府和监管机构以及法律要求或授权的其他组织； 

(d) 我们的专业顾问，包括我们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保险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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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您已明确授权香港科技园（深圳）可向其披露的任何其他单位，以配合合理必要需要， 

或有利于取得或满足您所要求的服务及活动。 

 

3.2  为实现前述第2节所述用途（包括营销和财务管理目的），并出于集团管理的需要，本公

司在取得您单独同意或具备其他合法依据的前提下，会将您的个人信息（包含您的姓名、电话

号码、电邮地址、办公地址、公司名称、电邮联络详情）向本公司母公司（即香港科技园公司

、沙田科学园大道东 5 号、电邮地址： dpo@hkstp.org）及相关服务供应商共享。 

例如为实现营销用途，我们会向本公司母公司或经其聘用、提供直销服务的位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的顾问（  「市场顾问」  ），披露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随时撤回同意并选择不接收相

关服务或活动的营销直销材料及/或通讯。 

 

3.3  我们在收到有管辖权法院、政府机构等权力机关要求时，我们将披露与您相关的个人信息

。同时，当我们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而认为这样做是必要时，我们也会披露您的信息。 

 

3.4  如果我们出售业务或资产，为了尽职调查的目的，我们可能会为尽职调查的目的向潜在买

家披露您的个人信息，也可能向收购该业务或资产的第三方披露您的个人信息。 

 

 

 

4.1  我们将仅在为实现以上所述用途必要的期限范围内保留您的个人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或者您另行授权同意的除外。上述存储期限届满后，您的相关个人信息将会被安全有效地销

毁或永久从IT系统内删除。 

 

4.2  我们还将要求上述第三方在完成授权活动后删除您的个人信息。 

5.1  为实现前述第2节所述用途（包括营销和财务管理目的），并出于集团管理的需要，我们

会在取得您单独同意或具备其他合法依据的前提下将您的个人信息（包含您的姓名、联系电

话、公司/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办公地址、公司名称、电邮联络详情）传输至位于香港的母

公司即香港科技园公司及相关服务供应商。 

 

香港科技园公司联系信息： 

地址：香港沙田科学园大道东5号5E座5楼 

电邮地址： dpo@hkstp.org. 

 

5.2  当我们将您的个人信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时，我们将严格遵守

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采取一系列合理措施确保境外接收方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活动达到中

mailto:dpo@hkst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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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保护标准，并且对个人信息出境进行安全评估以减少此类处理活动对您

的个人信息造成的任何安全风险。 

 

 

6.1  针对您的个人信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您享有如下权利： 

(a) 您对您的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您有权限制或者拒绝我们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处理； 

(b) 您有权查阅、复制您的个人信息； 

(c) 若您发现您的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您有权请求我们进行更正、补充； 

(d) 对于与您的个人信息相关的处理活动，您有权撤回同意。您撤回同意的，不影 

响撤回前已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效力； 

(e) 您有权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您指定的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 

(f) 您有权要求我们对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 

(g) 您有权在特定情况下要求我们删除您的个人信息。 

 

6.2  您可通过本声明第8节中规定的联系方式向我们提交您的权利请求或其他相关问询。为核实

您的身份并响应您的权利请求，能需要您提供附加信息（例如您的姓名及身份证件副本）。我

们可能无法提供您依法无权接触的数据（例如涉及他人信息的数据）。 

 

7.1  本公司通过加强物理、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安全保障措施，努力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不被未经

授权地访问、使用、披露、修改、损坏或丢失及其它形式的非法处理。  

 

7.2  如发生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安全事件，我们将向您告知以下信息：安全事件的基本事实和可

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处置措施、您可自主防范和降低风险的建议等。我们

将努力做到及时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您，在特定情形下，我们可能会在公司网站上发

布适当的公告。 

 

7.3  如果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您的个人信息已丢失、被盗用、被挪用或遭到其他方式入侵，或

者出现任何实际或怀疑盗用您的个人信息的情况，您可按照本声明第8节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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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如果您对本声明有任何意见、建议或疑问、或者有关于您的个人信息权利请求与咨询您，

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个人资料保护主任 

 
香港科技园公司 
香港沙田科学园大道东 5 号 5E 座 5 楼

 

电邮地址： dpo@hkstp.org 

 

8.2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在15个工作日内回复您的权利请求及咨询。 

 

 

9.1  本声明可能会不时修订，所有个人信息的处理均受本声明的最新版本所规范。如本声明发

生修订，我们将及时通过公司网站（www.hkstp.org）或其他合适方式向您提供本声明的最新版

本。 

9.2  本声明以中文撰写，附带英文翻译版本，若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触或冲突 ，将以中文版

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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